珠府函〔2022〕170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杜绝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通知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自2020年底以来，我市发生多起非法倾倒填埋固体废物事件，倾倒填埋的固体废物数量巨大，因清理处置难度非常大，已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和严重的生态环境损害。为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杜绝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的发生，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清当前的严峻复杂形势。一直以来我市高度重视土地管理工作，印发了《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有空闲地管理的实施意见》（珠府〔2015〕12号），并开展了环保督察、专项审计等一系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近年来仍发生十几起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案件，案件数量和固体废物数量都呈上升趋势，固体废物监管问题形势严峻。各区政府（管委会）要深刻认清当前的严峻复杂形势，落实主体责任，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一个星期内，主要领导要组织专题会议研判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部署整改，整改不了的要及时上报。

    二、立即开展土壤污染大排查工作。本次排查范围包括历史上已出让但未实际交地的用地、国有空闲地及集体用地。各区政府（管委会）牵头会同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立即对辖区内的国有空闲地及集体用地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工作台账，工作台账经辖区政府（管委会）主要领导审核后于2022年11月30日前报市生态环境局和市自然资源局。同时，各区政府（管委会）要实时更新工作台账，自2023年起每季度将更新的工作台账报送市生态环境局,并抄送市自然资源局，存在非法倾倒固体废物违法行为的要及时报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查处。
三、严肃查处非法倾倒违法犯罪行为。接到各区政府（管委会）实时报送的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案件线索后，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负有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查处职责的部门要三个工作日内开展立案调查，组织开展污染调查和生态损害评估工作。如案件涉及环境污染罪的，要及时按照两法衔接工作机制移交公安机关进行打击。为加快案件的办理进度，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负有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查处职责的部门要与公安、检察机关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在案件办理过程中遇到问题的，要及时报请检察机关进行指导并报告市政府。

    四、强化整改督办和执纪问责工作。各区政府（管委会）及市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等部门要根据本次排查的问题情况，每月逐宗进行督办，整改一宗销号一宗。对于各区政府（管委会）本次排查情况存在瞒报、漏报、敷衍应付的，以及本通知印发后，辖区内仍发生有固体废物倾倒行为的，届时生态环境、城市管理等负有非法倾倒固体废物查处职责的部门将报请市政府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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